采购需求

一、服务供应商要求
满足“具有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及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外廊桥广告运营资质”等条件
二、服务品类
机场广告投放服务
三、服务内容
厦门高崎国际机场及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外廊桥广告投放。
四、服务团队
供应商安排专人负责对接我行广告投放工作，配合需求响应、投放发布、效果监测、结案结算等各方面工作。
五、服务质量要求
1.供应商提供广告内容策划和素材制作等配套服务。如我行提供的广告素材须按媒体规格要求进行调整，供应商应无条件为我行进行调整，调整后须经我行确认方可发布。如供应商为我行提供画面/音频/视频广告内容制作配套服务，供应商承诺其提供的服务及服务成果（包括字体、肖像、图片、动画、手绘、音效、音乐等）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。
2.物理渠道广告投放期间，供应商应定时巡查，确保我行广告画面保持干净整洁，如发现污渍、破损应及时完成修复或更换。同时，供应商负责广告载体及其相关设施的安全及日常维护。广告投放期间引发的任何事故及他人发生的任何纠纷（包括但不限于因广告载体脱落、损坏等导致他人遭受人身、财产损失的事故或纠纷），均与我行无关，应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。我行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的，我行有权向供应商索赔。
六、服务数量要求
根据合同约定。
七、服务供应安排
根据合同约定。
八、款项支付要求
根据合同约定。
九、售后服务要求
广告投放后，供应商如实提供广告发布证明文件作为我行验收及付款的凭据，并保证所提供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。本项目广告发布证明文件为：上刊报告等。
10、 报价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按邀请函要求报价。
